
关于对县人大第十七届四次会议
第92号建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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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出的《关于大占补指标调整耕地等级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省级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的通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恢复耕地指标管理使用的通知》，云南省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于2024年8月28日正式上线运行，农村宅基地、设施农用地等占用耕地的可使用恢复耕地指标落实占补平衡。2024年嵩明县恢复耕地入库指标7956.58亩，其中杨桥街道1130.72亩，白鹤社区居民委员会44.23亩。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一）对“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对大占补指标中的耕地等级进行合理调整”问题和建议做如下说明：
一是耕地等级由农业农村部门开展；二是可入库补充耕地图斑的质量等别认定由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完成后下发数据至各州市、县区。大占补指标使用在云南省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刚启用阶段，申请挂钩时需占用和补充的耕地数量、等别对等，后期将该问题逐级反馈至省市后，系统及管理已经完善，补充的耕地等别对等体现为粮食产能补充，不需要耕地等别对等挂钩。故白鹤社区农村宅基地报批不会因辖区内恢复耕地指标等别问题导致无法自主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二）对“开展区域差异化评定，针对不同地区或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农业设施的配套情况，科学区域划分和差异化评定” 问题和建议做如下说明：
依据省市工作安排，近年来嵩明县均开展了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更新与监测工作，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范围包括新增和减少耕地、二级地类发生变化耕地、新增和减少可恢复的农用地和恢复属性发生变化的农用地，以及通过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实施质量发生变化的耕地和可恢复的农用地，更新成果上报省市检查、入库与汇总分析，再报自然资源部审核、下发。
（三）对“动态监测与调整，监理健全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体系，定期对耕地质量进行监测评估，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对耕地等级进行调整，确保耕地等级与市级质量相匹配”问题和建议做如下说明：
嵩明县在开展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更新与监测工作中布设监测点，以最新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上年度所有验收的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范围资料，在年度更新范围外的稳定耕地上布设固定监测样点，开展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相关指标的监测，监测成果上报省市检查、入库与汇总分析，再报自然资源部审核、下发。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加强对已入库恢复耕地指标管理，做好年度恢复耕地指标入库相关工作，感谢您对补充耕地指标管理使用相关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马女士  0871-67921772）
公示时限:5 个工作日(2025年8月18日—2025 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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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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